
 

采购订单之条件及条款(适用于采购服务) 

 

服务 

1. 承办商向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提供之工程/服务(“服务”)。 

 

承办商的责任 

2. 承办商保证拥有承揽前述工程/服务所必须的相应资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否则须无条件承担违约责任，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有权立即终止本协

议。未经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同意，承包人不得自行将有关工作外包，否

则视为无效。 

 

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的责任 

3. 为使承办商得以提供服务，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将向承办商提供详列于采

购订单中之设施及/或协助。 

 

服务时间/时期 

4. 承办商须完成服务之时限或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聘用承办商之时期(如适

用)均详列于采购订单中。 

 

服务费用 

5. 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须就服务向承办商支付的费用及付款方式均详列于

详列于采购订单中。 

 

税务责任 

6. 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及承办商各自负责自己提供本合约服务依中国法律

所应缴纳的所有税款如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等。 

 

完成项目之权利 

7. 与由承办商在本协议下向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交付之任何完成项目(“完

成项目”)有关之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知识产权)，除非该等权益为现

存第三者之权益，均属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所有，而承办商应在生产力局

及其附属公司的要求下作出及/或签立将该等权益转归于生产力局及其附属

公司所必需之行为及/或文件/契据。 

 

8. 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有权不时派人向承办商查询工作进展情况，如生产

力局及其附属公司认为承办商的现有工作人员不适于该工作，生产力局及

其附属公司有权要求调换经办人员。 

 



保证 

9. 承办商保证完成项目将不会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第三者之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任何知识产权)或以其他方式违反任何规则、规例或法律或引起第三者

对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提出任何申索。承办商应就因承办商对此保证之

任何违反而直接或间接造成之所有损失、申索及责任对生产力局及其附属

公司作出弥偿及确保其不受损害。如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认为承办商提

供的有关资料有侵权的嫌疑，承办商有义务及时提供相关证明以配合生产

力局及其附属公司的工作进行，否则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有权中止工作

直至问题解决，因此所致损失由承办商承担。 

 

承办商不代表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 

10. 承办商在未得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的事先书面同意下不得代表生产力局

及其附属公司招致任何开支或任何其他种类之责任。承办商无权代表生产力

局及其附属公司亦不能以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授权代理人或生产力局及

其附属公司代表自居。 

 

保密 

11. 各方须时刻将其所获得与对方、其客户、业务或事务有关之任何机密资料保

密（及确保其雇员及代理人亦将之保密），除经对方同意或根据具司法管辖

权之法院命令外，亦不应使用或披露该等数据，惟本条所载各方之责任对任

何非因任何一方违反载于本条之责任而遭公众知悉的任何数据则不再适用，

而本条之内容不应妨碍任何一方披露任何该等数据至本协议引起的法律程

序所规定或与之有关的程度。 

 

终止协议 

12. 在无损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可获承办商给予之其他补偿下，生产力局及其

附属公司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如承办商：- 

 (i) 被清盘或被申请清盘，进行债务重整，或与其债权人有安排，或接到破

产管理令，或须进行强制性或自动清盘（以合并或重组为目的者除外）； 

 (ii) 拒绝或妨碍根据本协议向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服务； 

(iii) 违反本协议所列明的任何条款及条件。 

 

 而在此情况下，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无需向承办商支付本协议附表第五部

份所订明之服务费的其余部份；承办商并且须向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退还

其至合约终止日期所有已收取之费用。 

 

无雇佣关系 

13. 双方谨此确认本协议并非雇佣合约，并且就服务提供而言，承办商仅为独立

的承办商，并非生产力局及其附属公司的雇员或员工。 



 

整份协议 

14. 本协议连同附表构成双方之间与主题事项有关的整份协议，并取代所有与该

主题事项有关之先前的口头或书面协议、申述及谅解。 

 

时间要素 

15. 时间对本协议极为重要。 

 

规管法律 

16.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规管及据之解释。 

 

 

 

 


